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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完成工商注册并获准经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 5月 14 日召开的公

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子公司设立深圳市东方金

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东方金钰”）出资 22 亿元全资设立深圳市东方金钰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钰小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关于子公司设

立深圳市东方金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公告》（2015-47）和《公司 201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5-55）。 

2016年 12月 6 日，深圳东方金钰已收到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

室出具的《市金融办关于批准深圳市东方金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筹建的函》（深

府金函【2016】870 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关于子公司获深圳市金融办批准

设立深圳市东方金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公告》（2016-97）。 

2017年 2月 24 日，深圳东方金钰收到深圳市金融办出具的《关于批准深圳

市东方金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业务资格的函》（深府金小【2017】14 号），公

司随即根据批复要求及相关规定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2017 年 3 月 1 日，东方金钰小贷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由深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深圳市东方金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宁 

成立日期：2017 年 2月 27日 

2017 年 3 月 2 日，东方金钰小贷收到深圳市金融办出具的《关于批准深圳

市东方金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经营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深圳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批准深圳市东方金

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批准文号深府金小【2017】14 号。东方金

钰小贷公司业务范围为专营小额贷款业务（不得吸收公众存款）。深圳市金融办

及有关监管部门对东方金钰小贷公司实施监管，如有发现公司存在非法集资、吸

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违反国家利率政策开展业务、使用违法违规手段催收贷

款等行为，恳请社会各界予以监督举报。 

东方金钰小贷开业后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市政府的相关规定合法合

规开展业务，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东方金钰小贷在经营中可能面临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变化导致的政策风险、

因经济形势、市场竞争等变化导致的市场风险以及因借款人偿债能力不足导致的

信用风险等潜在风险。公司将通过加强风险控制流程、强化内部管理、增加偿债

保障等措施降低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 


